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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函

地址：10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62號

電話：02-23516281
傳真：02-23419493

聯絡人：王誌遠(分機337)、袁慧芳（分機338）、
       黃玉蓮（分機336）、王美慧（分機340）。
受文者：如正、副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7年10月21日
發文字號：97特中華字第090號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研習計畫
主旨：敬請轉知所屬相關教師踴躍報名參加「非語文性注意力與記憶力測驗」研習。
說明：

1、 依據教育部台特教字第0970002237號函辦理。
2、 檢附教育部特殊教育評量工具研習計畫乙份（見附件），請於97年12月5日前至本中心網頁（網址：http://www.ntnu.edu.tw/spc/），點選「最新消息」欄上網報名。錄取名單將於12月8日之前於本中心網頁公告。

3、 研習日期：97年12月17日（三），僅一梯次。

4、 參加對象：
1.大學校院特教系、初教系、心輔系、特教學程之教師。

2.特殊學校心理師。

(研習人員須修習過特殊教育診斷或心理測驗評量三學分或接受54小時的相關研習課程並於報名備註欄中註明。)
5、 本次研習依參加對象及上網報名先後順序為優先錄取，本中心保留刪除不符資格人員參加之權利。
6、 參加研習者，請準備「２吋相片」一張，以核發研習證書。
7、 請准予參加研習人員公差假與會，差旅費請在原單位報支。
8、 研習當日請準時報到，超過研習時間20分鐘以上，不予入場。
9、 為響應環保，煩請儘量自備杯具。
10、 敬備午餐。
正本：各大專校院、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台北市教育局、高雄市教育局。
副本：教育部特殊教育工作小組、郭乃文教授

教育部特殊教育評量工具研習
研習項目：非語文性注意力與記憶力測驗
壹、依據
教育部中華民國97年1月7日，台特教字第0970002237號函辦理。
貳、辦理目的

讓教師及相關專業人員認識「非語文性注意力與記憶力測驗」特殊教育評量工具之編製過程、施測方式及結果解釋。

參、研習對象
1.大學校院特教系、初教系、心輔系、特教學程之教師。

2.特殊學校心理師。

(研習人員須修習過特殊教育診斷或心理測驗評量三學分或接受54小時的相關研習課程並於報名備註欄中註明。)

肆、辦理單位

一、委辦單位：教育部特殊教育工作小組

二、承辦單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伍、研習日期與預計錄取人數：

97年12月17日（三），共30名。
錄取名單將於12月8日之前於本中心網頁公告。
陸、研習地點

上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博愛樓三樓317教室
下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資訊中心四樓404教室
柒、研習地點、課程及講師：

97年12月17日(三)
	時間
	內容
	地點

	08:10-08:30
	報到、領取測驗資料
	317教室

	08:30-12:00
	非語文性注意力與記憶力測驗  簡介及施測要點說明

郭校長乃文
	317教室

	12:00-13:00
	午餐
	317教室

	13:00-16:00
	施測說明及實際上機操作   郭校長乃文
	404教室

	16:00-17:00
	總結討論     郭校長乃文
	404教室


附件一

「非語文性注意力與記憶力測驗」簡介
	評量工具名稱
	非語文性注意力與記憶力測驗

	目的
	發展一套非語文之注意力與記憶力測驗，以非語文材料和少量動作反應為設計原則。減低語言發展異常與動作功能不佳之因素來衡量個體之注意力與記憶力。

	編修者
	郭乃文、余麗華、黃慧玲、莊妙芬

	出版單位
	教育部

	聯絡電話
	02-23685938

	出版日期
	91年3月

	評量工具性質
	知動能力

	適用對象
	智能障礙、腦性麻痺、多重障礙、自閉症、嚴重情緒障礙

	適用階段
	國小一年級~五年級

	適用年齡
	7~11歲

	施測方式
	個別測驗

	施測時間
	注意力測驗：20~35分鐘

記憶測驗：（1）視覺記憶15~20分鐘　（2）觸覺測驗12~15分鐘

	常模範圍
	全國性

	常模類型
	百分等級

	內容敘述
	（1） 注意力測驗

1. 集中注意力（定點刺激）

2. 視覺搜尋（不定點刺激）

3. 激發/抑制功能（燈光）

4. 抗拒分心（圖形－外星眼）

5. 分配性注意力

6. 轉逆反應原則（燈光－反向）

（2） 記憶力測驗

1. 視覺記憶

(1) 分四個程序A學習階段B空間回憶C順序回憶D再認。

(2) 先進行練習題。要成功的展示程序A到D的每個階段。

(3) 進行正式題目之圖片。

2. 觸覺測驗

(1) 進行練習題，以確認主試者能正確以口語或動作表達。

(2) 正式施測；共有四題。

	評量工具分類
	一般性評量工具

	施測者專業資格
	A級：評量人員需修習過特殊教育診斷或心理測驗評量三學分課程，並領有該項評量工具之研習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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